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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致命的犯罪：指所有对他人身体造成非致命的伤

害。 

�-侵犯致使他人受伤或肢体折断 

如果是故意的犯罪，就要抵偿；如果不是故意的，如

误伤或过失的伤害，那么，需要交纳血金。 

�-所有故意造成他人受伤或肢体折断者，将受到同样

方式的处罚。如果是误伤，或过失伤人，那么，不需用同

样的方式来抵偿，但必须交纳血金。 

�-故意伤害他人但不致命的犯罪分两种 

第一：对肢体，器官的伤害。如眼睛，鼻子，耳朵，

牙齿，眼睑，嘴唇，手，脚，手指，手掌，阳物，睾丸

等，这其中的任何一处受到伤害，都要以同样的抵偿。  

清高的真主在阐明此项法律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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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我在我在我在《《《《讨拉特讨拉特讨拉特讨拉特》》》》中对他们制定以命偿命中对他们制定以命偿命中对他们制定以命偿命中对他们制定以命偿命，，，，以眼偿以眼偿以眼偿以眼偿

眼眼眼眼，，，，以鼻偿鼻以鼻偿鼻以鼻偿鼻以鼻偿鼻，，，，以耳偿耳以耳偿耳以耳偿耳以耳偿耳，，，，以牙偿牙以牙偿牙以牙偿牙以牙偿牙；－；－；－；－切创伤切创伤切创伤切创伤，，，，都要抵都要抵都要抵都要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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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偿偿偿。。。。自愿不究的人自愿不究的人自愿不究的人自愿不究的人，，，，得以抵偿权自赎其罪愆得以抵偿权自赎其罪愆得以抵偿权自赎其罪愆得以抵偿权自赎其罪愆。。。。凡不依真主凡不依真主凡不依真主凡不依真主

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的人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的人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的人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的人，，，，都是不义的都是不义的都是不义的都是不义的。。。。】】】】

①①①①
    

�-肢体抵偿的条件 

受害者是受保护的人；与罪犯同一信仰，不能让穆斯

林为非穆斯林偿命；罪犯是承担法律责任者；属于故意伤

害。 

如果实现了这些条件，那么，就必须执法。如果符合

下列条件，就必须履行肢体的抵偿： 

�-公平：要从关节处开始或者从它的尽头截断。 

�-类似的名称和位置：如眼睛抵眼睛。不允许以左肢

抵右肢，同样也不允许以无名指抵小拇指。 

�-健全与完美的程度相等：不允许以好的手或脚抵偿

瘫痪的手或脚，不允许以健康的眼睛抵偿盲眼，但允许与

此相反的。不允许以完美的面部或头部抵偿受伤的面部或

头部。 

�-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允许执行肢体抵偿；但如果

没有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只能支付血金。 

第二：伤口。如果故意使他人受伤，那么，他必须抵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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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条件与故意杀人抵偿的条件一样，执法时必须公

平，没有增减，伤口最终只能到骨头，也就是身体的其它

部位受伤只能到骨头，如头部，大腿，小腿的骨头等等。 

�-如果不能公平执法，也不能保证增减，那么，就不

能执行抵偿，只能支付血金。 

�-原谅肢体或伤口抵偿，接受血金是嘉行；如果能实

现裨益，不收取血金更好。谁愿恕饶而且和解，真主必报

酬谁。他将从真主那得到回赐。向有权决定事务者要求宽

恕也属于嘉行。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传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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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抵偿的案件上述到主的使者任何有抵偿的案件上述到主的使者任何有抵偿的案件上述到主的使者任何有抵偿的案件上述到主的使者（）（）（）（）那里那里那里那里，，，，他都他都他都他都

会让人们宽恕会让人们宽恕会让人们宽恕会让人们宽恕。。。。””””

①①①①
    

�-犯罪致伤的断法 

�-犯罪致伤应以惩罚或交付血金等由罪犯承担。 

如果罪犯打断他人的一根手指，而伤口导致整只手瘫

痪，那么，必须处罚整只手抵偿；如果伤口导致被害者死

亡，那么，就必须偿命。 

                                                 ①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497 段，第 377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692 段，原文出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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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刑的过程中死亡者，如在执行鞭刑与偷盗剁手

等，或抵偿他人的肢体中死亡者，其血金由穆斯林国库支

付。 

�-不能在伤口康复前执行肢体、或肌肉或伤口的抵

偿，也许伤口会导致全身感染；同样只有在伤口康复后才

能要求支付血金，也许伤口会感染到身体的其它部位。 

�-假若是故意截断他人的某一手指，并且受伤者原谅

了他，然后伤口感染到了手掌或生命，如果当初的原谅是

不需要任何东西，那么，既无抵偿，也无血金。 

如果当初原谅的只是钱财，那么，他享有全部的血

金。 

�-公正偿权的断法 

用手，或棍，或鞭打人，或打他人耳光者，都将受到

同样的处罚，如同他对别人所做的那样；以耳光还耳光，

打同一个位置，以同样的或类似的器具打他，除非得到宽

恕。 

�-窥视他人隐私的断法 

谁在没有得到别人的同意而窥探他人的宅院，然后被

打瞎了眼睛，那么，他无权享有血金，也无权要求抵偿。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他说：艾布噶税慕艾布噶税慕艾布噶税慕艾布噶税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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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某人在没有得到你的许可而窥视你假若某人在没有得到你的许可而窥视你假若某人在没有得到你的许可而窥视你假若某人在没有得到你的许可而窥视你，，，，你可以石你可以石你可以石你可以石

击之击之击之击之，，，，你你你你打瞎他的眼睛打瞎他的眼睛打瞎他的眼睛打瞎他的眼睛，，，，均无罪均无罪均无罪均无罪。。。。””””

①①①①
    

�-献血的断法 

�-在特殊的情况下，没有其它的替代品，献血是允许

的。由熟练的医生诊治，坚信输血有益，在献血者的同

意，并且献血不会伤害他的情况下，允许根据拯救病人脱

离死亡的数量的血输给病人。 

�-允许为了急需而聚集血液存于血库，用于突发性事

故，如车祸，或生产等大量出血的特殊情况备用。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90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58 段 


